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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法

当前，一些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特别是
重点原材料仍然供应紧张，不法经营者趁
机通过囤积居奇、转手倒卖等方式哄抬价
格、牟取暴利，危害较为严重。近日，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4起典型案
例，依法严惩哄抬物价犯罪。

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构成非法经营罪

最高检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3月26
日，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涉疫情
刑事犯罪案件2681件3343人，审查批准
逮捕 2304 件 2785 人，依法不批准逮捕
222件305人；受理审查起诉2048件2580
人，审查提起公诉1561件1919人，依法不
起诉35件45人。其中，全国检察机关依
法批准逮捕非法经营罪（哄抬物价）14件
30人，起诉9件11人。

此次发布的案例中，有人将疫情发生
前每只0.16元至0.28元的口罩，涨价至每
只10元，上涨幅度高达近50倍；有人将以
每盒5.125元购入的口罩，以198元每盒
高价销售，差价高达近193元；还有人将每
吨成本不足2万元的熔喷无纺布涨至18
万元，转手倒卖给口罩生产企业的价格涨
至每吨30万元至38万元不等。

2020年1月初，上海市某公司以每盒
5.125元（50只/盒）的价格购入一批普通
民用口罩，在公司的淘宝店铺上对外销
售，日常销售价格为每盒7元。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某决
定提高该批口罩的售价牟利，遂于1月23
日至29日连续涨价，从每盒21元一路涨
至每盒198元。经查，该公司高价销售口
罩的经营数额为17万余元，违法所得数额
为16万余元。

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经立案侦查
于2020年3月2日将谢某抓获并监视居
住，3月9日移送审查起诉。上海市松江区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于3月12日以被告单
位上海市某公司、被告人谢某构成非法经
营罪为由，向松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20年3月23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公诉人发表公
诉意见认为，涉案口罩系被告单位在疫情

发生前进货，疫情发生后其经营成本并未
有明显变化，但却提价数十倍销售，属于
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且违法所得数额较
大，被告单位、被告人均构成非法经营罪。

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当庭作出判
决，认定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成
立，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
实，系坦白，均可以从轻处罚，但被告人谢
某哄抬口罩价格获利目的明显，不符合适
用缓刑的条件，判处被告单位罚金20万
元，判处被告人谢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
罚金18万元，追缴违法所得。

从严惩治合力防控，
维护市场秩序稳定

价格稳则民心定，民心定则战“疫”
胜。对于哄抬物价这种严重扰乱民心，危
及战“疫”根基的行为，必须始终高度重
视，依法严惩，合力防控。

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查办案件的情
况看，不法分子利用防疫期间基础物资特
别是防疫用品紧缺、民众防疫心切等因
素，短期内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抬高
价格，牟取暴利，严重破坏非常时期的市

场供应秩序，造成民众心理的恐慌。
这些人专门针对急需短缺物资哄抬价

格，入场“吸血”，今天针对熔喷布，明天又
有可能针对其他物资。

“在当前防疫关键时期，对于这种严重
背离天理国法人情的行为，必须依法严惩，
以儆效尤。”最高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当
前国内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
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形势下，一些不法分
子又利用企业迫切希望复工复产的心理，
高价兜售口罩、额温枪、消毒液等复工复产
必备用品，转手倒卖、囤积基础原材料借机
哄抬价格，加大企业复工复产成本，增加企
业经营者的忧虑担心。

根据刑法、“两高”《关于办理妨害预防、
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两高两部”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的规定，在疫情
防控期间哄抬物价、牟取暴利，构成犯罪的，
以非法经营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在疫情防控期间，经营者违反国家有关
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在扣除生产经营
成本和正常的利润后，大幅提高产品价格对
外销售的，应当认定为“哄抬物价、牟取暴

利”。在“大幅提高”的判断上，应当根据各
地依法发布的价格干预措施，以及涉案物品
的价格敏感程度、对疫情防控或基本民生秩
序的影响等，综合考虑常情常理作出认定。

对于以囤积居奇、转手倒卖等方式，
层层加码，哄抬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的价
格，牟取暴利，扰乱市场秩序的，应当根据
囤积、倒卖的数量、次数、加价比例和获利
情况等，综合认定“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和

“其他严重情节”，依法严惩。
与之前相比，在复工复产期间，检察

机关、公安机关也应当根据形势变化，调
整办案方向重点，聚焦推动产业链各环节
协同复工复产，深入生产经营一线了解企
业所需所急，着力加大对哄抬关键急需物
资价格的惩治力度。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密切关注
复工复产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对于哄
抬群众生活必需品如粮油肉蛋菜奶的行
为，坚持同步跟踪、及时打击，坚决维护市
场正常秩序，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生活。

对此，检察机关将与公安机关加强信
息互通和办案协作，健全完善上下一体、区
域联动、快速反应的办案机制，依法查处、
从严惩治、合力防控，维护市场秩序稳定。

口罩5元购入198元售出，熔喷布成本2万元转手30万元卖出——

多起哄抬物价行为被严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当前，在继续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
不断巩固和拓展战果的同时，各部门当加
强协作配合，依法严厉查处哄抬防疫物资
和民生物品价格的违法犯罪行为，为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市场上或是网络上，自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各类哄抬物价违法犯罪行为三
番五次地发生。不法分子抬高的是价格，
破坏的是秩序，扰乱的是民心，危及的是战

“疫”成果。价格稳则民心定，民心定则战
“疫”胜。对于哄抬物价这种严重扰乱民心
的违法行为，必须重拳出击，“快、准、狠”，
严惩不贷。

这种严惩，不仅体现在定罪量刑上，也
体现在程序适用上，该采取刑事拘留、逮捕
的就要依法采取，以体现从严惩处的司法
价值取向，警示预防潜在的犯罪苗头。

打早打小，主动出击。从典型案例中
看，有的“黑心”商家几倍、十几倍甚至几
十倍抬高价格，牟取暴利，大发“国难财”；
有的不法分子还高价兜售口罩、额温枪、
消毒液等复工复产必备用品，加大企业成
本。战“疫”以来，针对诸如此类的违法犯
罪，公安机关深入一线，主动出击，打早打
小；检察机关积极履职，精准认定，依法指
控，双方协力配合，依法惩治这类行为，有
力维护社会秩序。目前，相关部门还要密
切关注复工复产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
畅通投诉渠道，对于哄抬群众生活必需品
如粮油肉蛋菜奶的行为，实施同步跟踪、

及时打击。
从严从快，依法依规。疫情期间，最高

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就办理这类案
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及时回应基层一线
和公众关切，统一执法司法标准，指导办案
实践。公安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下发相关
文件，指导各地加强疫情防控期间价格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依规、从严从
快惩处防护用品和民生商品涨价行为。而
在当前战“疫”的情形下，最高检、公安部联
合发布依法严惩哄抬物价犯罪的典型案
例，既是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合力打击的缩
影，也是政法机关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要体现。需要注意的是，办
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类非法经营案件，既
要从严从快，也要实事求是，精准发力，避
免简单“一刀切”。因为，各地面临的疫情

形势和防控任务差异较大，同样的哄抬物
价行为在疫情风险等级不同地区的社会危
害性也不一样。

群策群力、群防群控。“一批案例就是
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典型案例揭示
了这类犯罪行为的特点、手段和危害，也将
引领法治落实，引导公众在整个社会营造
谴责打击哄抬物价行为的强大氛围，群策
群力、群防群控，不让这类行为存在滋生蔓
延的空间，共同确保战“疫”的最终胜利。
普通老百姓要增强维权意识，对于日常生
活中发现的哄抬物价行为，保留证据，向有
关部门提供线索，让不法分子无机可乘；尽
量从正规的渠道、平台购买，提防高价“陷
阱”。从办案情况看，绝大多数哄抬物价行
为都是通过网络进行，对此，电商平台管理
者应负起监管责任，及时提醒、适时采取约
束措施，防微杜渐，使哄抬物价行为在网络
空间无处藏身。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防疫期间，经
营活动既要遵守法律规定，又应恪守道德
底线，做到守法经营、诚信经营。奉劝那些
不法经营者，不要被利益蒙蔽了双眼、泯灭
了良知。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从严从快 精准打击
□ 于中谷

口腔喷剂能对抗新冠病毒，磁化水、解
酒茶能有效防治新冠病毒，每天喝50毫升
到100毫升益生菌原浆就可以预防新冠病
毒……最近，市场监管总局曝光了2020年
第一批虚假违法广告典型案件。从这些案
例里，记者发现，科学家没有攻克的难题，
广告里都“解决”了。

不过，因为发布虚假违法广告，这些广
告界的段子手、幻想家也付出了代价——
3起借新冠病毒做虚假违法广告的当事人
均被罚款20万元。

案例一：天津市津南区金轩宝贝孕婴

用品商店通过互联网发布含有“激活自身
免疫细胞”“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新发现”“能
阻止冠状病毒对宿主呼吸道上皮细胞的侵
入”等内容的食品、保健食品、口腔喷剂
广告。

经调查，这家商店无法提供相关材料
证明广告中推销的商品有防治新型冠状病
毒或冠状病毒的功效，有关广告以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构成
虚假广告。2020年2月，天津市津南区市
场监管局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停止发布广
告，并处罚款20万元。

案例二：吉林省万元磁化科技有限公
司利用其微博账号发布含有“对此次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具有明显防治作用”
等内容的食品广告，借疫情宣传其公司产

品磁化水、解酒茶等对新冠肺炎具有明显
防治作用。

更夸张的是，这家公司还擅自使用“吉
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名义进行广告宣传。同样，万元磁化
也无法提供相关材料证明广告中推销的商
品有防治新冠肺炎的功效。2020年2月，
吉林省市场监管厅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发
布虚假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处
罚款20万元。

案例三：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区鑫发源
养发馆利用互联网发布“益生菌原浆”广
告，其中含有“解决病菌感染”“预防病毒感
染”“每天50毫升到100毫升益生菌原浆
就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等内容。

经查，养发馆无法提供相关材料证明

广告中推销的商品有预防新冠肺炎的功
效。2020年2月，自贡市大安区市场监管
局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
法行为，并罚款20万元。

此外，还有一些打疫情擦边球的虚假
广告。例如，河南平欣大药房有限公司为
推介其销售的处方药“六神丸”，在其店内
张贴含有“快速抗流感 预防互传染 抗
击病毒 消炎止痛 预防肺炎”等内容广
告。但是，其推销的处方药只能在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和药品监管部门共同指定的
医学、药学专业刊物上作广告，且广告内容
明显与药品功能主治的实际内容不符，违
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依据《广告法》
的规定，2020年2月，郑州市市场监管局
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30万元。

严打借疫情防控发布虚假违法广告行为
本报记者 佘 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上海海关通过重点加强对进口防疫用
品侵权风险的研判，发挥大数据资源优势，明确重点航线及商品，实
施精准布控；依托口岸海关实地巡查、视频联网核查等手段，加强对
口罩等防疫用品的实物现场巡查，构筑起“现场重点巡查+风险精准
布控”相结合的立体化侵权防控体系。

3月12日，上海海关立案调查全国海关进口货运渠道首起侵权
口罩案件，通过综合应用“现场重点巡查+风险精准布控”手段，发现
东莞某公司自乌干达申报进口的8000只8210型N95口罩存在侵权
嫌疑，经权利人3M公司鉴定确认为侵权商品并已向海关提出知识
产权保护申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该案也是上海海关推进“龙腾行动2020”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根据海关总署统一部署，自2月15日起至年底，上海海关组织开展
代号为“龙腾行动2020”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进一步强化知识产
权海关保护工作，有效打击上海口岸进出口侵犯知识产权货物的违
法行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海海关调查进口

货运渠道侵权口罩案
本报记者 沈则瑾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近年来，金融犯
罪呈现持续高发态势，涉众型金融犯罪尤为突出，新类型案件不断增
多。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特别是利
用互联网实施的非法集资犯罪案件持续增加。

据最高检统计，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犯罪案件10384件23060人，同比分别上升40.5%和50.7%；起
诉集资诈骗犯罪案件1794件 2987人，同比分别上升50.13%和
52.24%。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证券法于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
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新修订的证券法对信
息披露提出了更高要求，完善了有关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利用未公
开信息交易的法律禁止性规定。

最高检第四检察厅厅长郑新俭指出，证券期货犯罪案件总的数
量不多，但涉案金额大、影响广泛，严重破坏资本市场公开公平公正
的健康环境，侵害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郑新俭介绍，最高检日前发布的杨卫国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王鹏等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余蒂
妮等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就是要求检察机关履行好指控
与证明犯罪的主导责任，更加准确地把握金融法律政策界限，实现惩
治金融犯罪与保护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有机统一。这对于检察机关
在疫情防控期间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有效保障各项金融支持政策
落实到位、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最高检：

加大对非法集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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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全面叫停的野生动物交易出现了新动向——3月30日，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对外通报一起借快手短视频销售野生动物案例。这
是目前市场监管总局曝光的首起短视频销售野生动物案例。

2020年2月28日，河北唐山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局接到群众举
报，反映有人在快手短视频上销售野生动物。唐山市市场监管综合
执法局立即协调路北区公安局网安大队对举报者提供的快手直播号
所有人地址进行核实。

3月2日，联合区公安局对当事人位于路北区韩城镇宋二村村西
的林地养殖场进行现场突击检查，现场查获疑似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红腹锦鸡12只、白腹锦鸡1只。

经查，当事人谷某在没有办理营业资质、驯养繁殖许可证的情况
下，在自家承包土地开办养殖场，由于疫情原因无法销售，便在快手
平台进行宣传销售。唐山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局依据野生动物保护
法等相关规定，扣押上述涉案锦鸡13只交由相关部门鉴定，并立案
调查。目前，案件正在调查处理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对滥食野生动物的突出问题以及对公
共卫生安全构成的巨大隐患，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为了斩断“野味产业”的黑色链条，各级政府和立法机关迅速行
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发布公告，决
定至全国疫情解除期间，严禁任何形式的野生动物交易活动。随后，
国家卫健委出台工作方案，全面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公安部下发紧急
通知，严厉打击涉及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活动。

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
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
决定，其中明确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
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
养的陆生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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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起短视频销售

野生动物案例曝光
本报记者 佘 颖


